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瑞泽”）董事

会于2015年12月15日收到贵所《关于对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356号），主要内容为： 

你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对外披露《股价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

对外投资事项，公司拟以约9,000万元认缴新疆煤炭交易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

本，以获得其10%-20%左右的股权。此外，你公司股价近期涨幅较大。我部对

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1、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并说明投资领域与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规划是否一致； 

2、本次投资的筹划过程、目前进展情况和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 

3、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本次投资筹划期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现公司根据贵所的要求，就贵所提出的有关事项回复如下，敬请审阅。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并说明投资领域与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规划是否一致； 

回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公司看好新疆煤炭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煤交所”或“目标公司”）

的长期发展，预计其会为公司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公司不控股，也不参与目标

公司的日常经营。 

新疆煤交所未来盈利模式有两方面： 

1、线下业务：公司线下业务的盈利模式建立在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基础



上，通过为新疆的煤炭企业解决疆煤外运的核心问题——低价、稳定的运力支持，

使新疆煤炭企业运往重庆等西南地区的煤炭有利可图。由此，衍生出煤炭贸易、

装卸、仓储、运输、分销等一系列的综合物流服务费，通过对渠道的完全掌控，

奠定目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线上业务：公司线上业务的盈利模式依托于线下业务的稳定发展，通过

线下大量煤炭企业资源的导入，构建活跃、可靠的网上电子交易生态环境。线上

业务通过第三方服务，运用数字签名技术，在保障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为煤炭等大宗商品交易提供及时、便捷的交易结算和信息服务平台，

并由此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线上业务的发展顺应了未来各行业互联网+的国家

战略，更加有效地促进了行业的资源配置。 

总体来说，新疆煤交所是利用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规模优势，通过集中疆

煤渝销的物流渠道，获取物流收益，预计未来具有良好前景。 

（二）对公司影响及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规划是否一致 

公司目前主营商品混凝土和园林绿化两大版块，前者由于宏观经济影响，目

前发展受到制约，后者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下一步，公司将依托海南瑞泽的优势资源，继续朝生态、环保产业方向转型，努

力消化周期性行业的影响。公司在稳健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同时，会积极寻求具有

良好前景的投资项目，以获取投资收益，对公司主业进行补充，从而回馈广大投

资者。 

公司目前具备一定的投资能力，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有利于拓

宽公司利润增长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投资的筹划过程、目前进展情况和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 

回复: 

（一）本次投资的筹划过程及目前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8 日开始筹划本次增资事项。2015 年 12 月 16 日，公

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新疆煤炭交易所有限

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增资事项，具体内容见《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增资新疆煤炭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公告》。 

（二）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疆煤交所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增资是公司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为公司长远利益而作出的慎重决策。但由

于公司不控股，不参与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可能面临地域、专业、政策、管理、

市场、人才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强化风险意识，维护公司投资

权益。 

三、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回复: 

经核查，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冯活灵、张艺林目前不存在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四、本次投资筹划期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交易公司股票的情

况。 

回复: 

经自查并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本公司在首次筹划本投资事项（即 2015 年 11 月

28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14 日期间，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海南瑞泽股票的行为。 

 

特此回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

询函的回复》之签署页） 

 

 

全体董事签字：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张海林                    张艺林                    吴悦良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于清池                    冯  儒                     陈宏哲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王  垚                    方天亮                     孙令玲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7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



